
□法治报记者 徐 荔

做生意， 讲的是你情我愿， 钱货两讫。 可是， 竟然有人在卖
了东西收了钱后， 又让人把东西抢回去。 这波企图 “空手套白

狼” 的操作着实让人啼笑皆非。 2017 年 11 月底， 岳先生和他的
生意伙伴就遇到了这么一件糟心事。

去年， 参与该案且潜逃在外的嫌犯之一梁某被抓获， 经上海

市宝山区人民检察院批准， 梁某因涉嫌抢劫罪被逮捕。 在梁某之
前， 已有 6 名涉案同伙被提起公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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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公司要出售？是为抢劫下的套

2017 年 11 月 27 日深夜， 警

方接到报案称本市宝山区一家咖啡

店内似乎有人抢劫， 警方立刻出

警。 到现场后， 警方发现在咖啡店

门口， 有三四个男人正把一个胖子

摁在地上。 见警察到场询问情况，

几个男人便指着胖子称他和一伙人

抢了他们 28万元。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到派出所

后， 警方了解到， 当天晚上 10 点，

岳先生和陈先生与人相约在咖啡店

进行交易， 不料遭遇一场“变故”。

岳先生和陈先生是生意伙伴，

想找家公司挂靠做生意。 陈先生通

过中介找到了一个有意转让公司的

人， 双方约在 2017 年 11 月 27 日

晚上见面。 据陈先生回忆， 当时中

介和对方沟通后表示转让费用总价

为 30余万元。

考虑到见面商谈后可能会出现

额外费用， 陈先生特意关照岳先生

多带一些钱过去交易。

当天晚上 10 点多， 岳先生、

陈先生和朋友及中介一同来到了约

定的咖啡店。 经中介联系， 对方的

人也到了， 是三名男子。 出于安全

考虑， 带着钱的岳先生等在一楼，

由陈先生和中介与对方三人到咖啡

店包房内进行商谈。

一切都很顺利， 对方按约定带

来了相关材料， 价格方面也没有再

加价， 很爽气地表示就按照电话里

说好的办。 陈先生起初还为遇到这

样爽快的卖家庆幸。

“对方拿出公司资料，我看到材

料有公司的营业执照及章程等，我

就打电话让岳先生拿钱上来。”陈先

生记得， 岳先生也确认公司材料没

问题后， 就把28万元给了对方，6万

元给了中介。 还剩下8万元，岳先生

放在了一个黑色马甲袋里。

交易结束， 对方三人离开了包

房， 岳先生和陈先生也准备离开。

可是就在陈先生整理东西的档口，

就听见岳先生大喊： “公司材料被

抢了！”

陈先生抬头看时， 岳先生已经

追了出去， 他也立刻跟上。 在走廊

上， 岳先生、 陈先生追赶着五六个

抢东西的男子， 一路从二楼追到一

楼。 那五六名男子中有一个胖子，

步伐稍慢， 被岳先生等人拉住， 挣

脱不开， 摔了一跤。 岳先生他们见

状赶紧把他摁在地上。

“我们刚买完材料， 他们就冲

进来抢材料， 我当时第一感觉就是

上当了。” 岳先生后来告诉警方。

陈先生也和他有同样的感觉， 他们

告诉胖子： “这个生意我们不做

了， 打电话给你同伙， 让他们把钱

送回来！” 胖子连连点头答应。

大晚上的， 那么多男人追着、

大喊着， 咖啡店内的其他人被吓到

了， 有人拨打了报警电话。 还没等

到胖子的同伙把钱送回来， 岳先生

他们就先等到了警察。

在派出所内， 那个被当场擒获

的胖子交代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

“我们都是听老王的， 他说有

公司营业执照可以卖。” 胖子自称

姓黄， 他告诉警方， 这次抢劫是有

预谋有计划的， 参与计划的 10 个

人几乎都是老乡。

2017 年 11 月下旬的一天， 黄

某和几个朋友正在住处无所事事的

时候， 老王来了。 黄某等人都是一

起来上海打工的老乡， 与老王也都

认识。 几人闲聊中， 老王说自己手

上有一份公司的营业执照等材料，

打算卖了。

卖公司材料是老王自己的事，

为何要说给黄某等人听呢？

“我想卖了以后， 再抢回来。

买执照是违法的， 就算被抢了也不

敢报警。” 老王的一番话让黄某等

人都心动了， 他们答应和老王一起

去做这个不需要本钱的生意。 他们

决定由老王负责提供公司营业执

照， 阿韩等人负责找客户， 其他人

一起去把营业执照抢回来。

当时梁某也在黄某的住处， 老

王和黄某等人商量假意卖公司营业

执照真抢劫的时候， 他全程都听

着。 不过， 老王他们说的是家乡

话， 梁某不太听得懂。 见黄某等人

都跃跃欲试的样子， 他还特意问黄

某要去干什么？ 于是， 黄某等人又

用普通话将整个计划告诉了梁某。

在黄某看来， 梁某也是个落魄

的家伙， 工作不顺利、 没有钱， 连

住的地方都没有， 已经在黄某那借

住了两三天了。

“他听了我们的话后就说最近

身上没钱， 正好乘这个机会弄点

钱。” 黄某告诉办案人员。

第二天下午， 黄某等人又将商

量好的计划告诉了另三个朋友， 他

们也都表示愿意加入。 万事俱备只

欠东风， 黄某等人就等着老王通知

什么时候行动了。

案发当天傍晚五六点， 黄某等

人终于等来了老王的消息， 交易约

在嘉定区一家咖啡店内。 于是， 黄

某、 梁某等 7人分乘两辆车来到咖

啡店外等候。 可是等了很久， 黄某

等人都没有得到可以行动的消息。

大约两个小时后， 老王告诉黄某，

这次计划“黄了”， 让大家先回去

休息。

黄某等人有些失望， 不过很

快， 新的消息来了， 又有新客户出

现了。 当天晚上 9点多， 黄某、 梁

某等 7 人根据老王等人给的消息，

来到宝山区的一家咖啡店外等候。

老王、 阿韩等 3人则以卖家的身份

前往咖啡店赴约， 和客户商谈买卖

公司营业执照。

没多久， 黄某等人就看到老王

他们从咖啡店出来了， 老王告诉黄

某他们营业执照已经卖了， 快去拿

回来。 早就有所准备的黄某等人就

一起冲进咖啡店二楼， 把岳先生手

中的资料抢走了。

“我是最后一个上去的， 到二

楼大厅的时候看到他们已经抢好

了， 我就跟他们一起逃跑。 但是我

因为腿痛， 跑不快， 就被对方抓住

了。” 黄某交代。

根据岳先生、 陈先生和黄某等

人提供的线索， 警方很快就将涉案

的老黄、 阿韩等人抓获， 他们的说

法基本与黄某一致， 能互相印证。

阿韩等人还交代了黄某被抓住后发

生的事。

阿韩是负责联系客户， 并且在

案发当天到咖啡店二楼包房， 陪老

王与岳先生等人交易的。 交易完成

后， 他带着钱和另一同伙开车先离

开了。 不过没多久， 阿韩就接到了

老王的电话， 说是黄某被岳先生等

人抓到了， 让他们带着钱赶紧回

去， 但是阿韩他们不敢。

老王等人也在犹豫后， 决定不

回去“救” 黄某。 他们约定所有人

碰头， 将抢来的钱分赃。 每个人根

据分工， 各得到 2000 元到四五万

元不等。

其实， 抢回公司营业执照后，

梁某等人都跑散了， 有几个人上了

同一辆车开回到住处， 有几个则跟

着老王开车逃离现场。 梁某谁的车

都没上， 这些人里， 他只跟黄某比

较熟。 但是黄某被抓住了， 梁某落

了单， 他只能通过联系黄某的朋

友， 重新与老王等人汇合。 后来，

梁某拿了 2000元钱就走了。 阿韩、

老王等人分完钱后也都各自逃往不

同的地方。

老王、 阿韩等人被警方抓获

后， 对经预谋以转卖公司执照文件

为幌子， 诱骗被害人岳先生、 陈先

生进行交易， 在收取 28 万元交易

款后， 持电击棍等凶器抢回公司执

照文件的行为供认不讳。 宝山检察

院以涉嫌抢劫罪对老王、 阿韩、 黄

某等 6人提起公诉。

去年 6月， 潜逃在外的梁某也

到案了， 可是他却强调自己一开始

不知道老王他们的计划。 梁某称，

他只是有一天去黄某家玩， 听黄某

说有个事需要帮忙， 到时候会给

钱， 他就答应了。

“那些人我都不认识， 只知道

其中一个叫老王， 当时不知道他们

商量什么事。” 梁某回忆， 当天他

先跟着一群人乘车到了嘉定， 什么

事都没做， 就回到了黄某的住处。

到了晚上 9点多， 梁某又跟着黄某

等人乘车出发， 到了宝山的一家咖

啡店。

“我们下车的时候， 黄某才告

诉我是要去抢公司资料， 还给了我

一根电棍。” 梁某表示， 自己跟着

一群人跑到咖啡店二楼， 但是很快

就下来了， “既没有抢到资料， 也

没有发挥其他作用。”

没有抢到资料， 梁某就不需要

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吗？ 宝山区检察

院认为， 虽然在几次讯问中， 梁某

的供述有一些反复， 对于自己知晓

抢劫的时间节点和供述避重就轻，

但他总体对于明知抢劫公司资料并

参与， 且手持电棍这样足以压迫被

害人起到威胁、 胁迫作用的事实都

作了供认。

梁某等人手持为实施犯罪准备

的电棍， 抢公司资料的行为本身符

合抢劫罪的行为特征。 而且即使没

有施加暴力的证据， 根据最高法

《关于审理抢劫、 抢夺刑事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携带其

他器械 （为犯罪准备）， 且有意加

以显示、 能为被害人察觉到的， 直

接以抢劫罪定罪处罚。

日前， 宝山检察院对梁某提起

公诉。 法院经审理后， 以抢劫罪判

处梁某有期徒刑 8年。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本案发生的导火索是买卖

公司营业执照， 老王等人认为

买营业执照是违法行为， 买家

就算被抢也敢怒不敢言。 那么

买卖公司营业执照违反了什么

法律？ 想要转让公司， 应该怎

么操作呢？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许可法》 第九条规定： “依

法取得的行政许可， 除法律、

法规规定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

可以转让的外 ， 不得转让 。”

营业执照是工商行政管理机关

发给工商企业、 个体经营者的

准许从事某项生产经营活动的

凭证， 营业执照不得伪造、 涂

改、 出租、 出借、 转让。 当然

也不可私下买卖。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

人登记管理条例》 第三十条规

定： 企业法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 登记主管机关可以根据情

况分别给予警告、罚款、没收非

法所得、停业整顿、扣缴、吊销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的处罚：

（一） 登记中隐瞒真实情况、弄

虚作假或者未经核准登记注册

擅自开业的；（二） 擅自改变主

要登记事项或者超出核准登记

的经营范围从事经营活动的；

（三）不按照规定办理注销登记

或者不按照规定报送年检报告

书，办理年检的；（四）伪造、涂

改、出租、出借、转让、出卖或者

擅自复印 《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

的；（五）抽逃、转移资金，隐匿

财产逃避债务的；（六） 从事非

法经营活动的。

对企业法人按照上述规定

进行处罚时， 应当根据违法行

为的情节， 追究法定代表人的

行政责任、 经济责任； 触犯刑

律的， 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岳先生等人私下买卖公司

营业执照肯定是不对的， 不但

行为本身违法， 弄不好还会遇

上用心不良之人。公司转让时，

双方一定要签订相关转让协

议， 提交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

等相应材料， 在工商等有关部

门的批准下，完成营业执照、法

定代表人转让变更等手续。

只拿电棍没动手也算抢劫

检察官说法>>>

动员老乡一起空手套白狼

刚买的营业执照被抢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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